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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競賽時程及規則說明

[國語字音字形組]
一、參賽名單(未按號碼排列)
國小組：李詩涵、柳以樂、賴雨彤、董芯瑜、妠努‧武本將、張易鴻、宋少甫、柯宥豪、陳俊凱、江丞婷、張正承、洪甄瑩、王緹、蔡妤芯、李宇祐、方致亮(16人 )
國中組： 張至鈞、張以禾、李宇倫、陳詩涵(4人)
教師組：郭采文、徐如君、簡寶玲、吳惠英、吳亭伶(5人)

二、字音字形、作文、寫字各組之競賽員，皆須全程佩戴口罩：朗讀、演說、情境式演說各組之競賽員競賽前應佩戴口罩，上臺競賽期間得不佩戴口罩，競賽結束下臺後應立即戴上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並作好適當防護。其餘人員（含評審、工作人員及陪同人員等）於會場內、外一律全程佩戴口罩。

三、各組均為2百字（國語字音、字形各1百字），限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書寫，塗改不計分；一律書寫標準字體，以教育部88年3月31日台88語字第88034600號函公布之「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為準。

四、競賽時間為國小學生、國中學生組、教師組每組皆為10分鐘。

五、競賽評判標準：
一律書寫標準字體，每字0.5分，塗改一律不計分。
六、獎勵方式及標準：
(一)競賽員：國小組取優勝名次6名，國中組取優勝名次3名，教師組取優勝名次3名。(出賽人數未達12人以上者，依實際出賽人數擇半錄取優勝（四捨五入）頒發獎狀)。
(二)指導競賽員獲第1名者，嘉獎1次，第2至6名（實際出賽人數未達12人以上者，依實際出賽人數擇半錄取名次）者，由服務學校頒發指導證明ㄧ紙以資鼓勵。指導老師非屬學校編制內教師者，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七、當日比賽流程(國小組、國中組)
	時間
	工作內容
	地點
	備註

	8:20-8:25
	國中小競賽員、教師組競賽員點錄
	玄關服務處前
	採團進團出，由引導人員引導比賽場地活動中心

	8:25
	競賽規則說明
	活動中心
	

	8:30-8:40
	國小組、國小組、教師組同時競賽
	活動中心
	競賽員比賽結束請回準備室待同組競賽結束後由引導員帶領團進團出。8:40


	8:10-8:30
	評審委員報到
	玄關服務處
	由引導人員引導至評分場地4F語言教室

	8:30-8:40
	評審會議
	4F語言教室
	

	8:40-10:00
	評分
	4F語言教室
	競賽結束後由引導員帶領團進團出。

	10:00-10:10
	評審會議
	4F語言教室
	

	10:10-
	評審請填具印領清冊
	玄關服務處
	繳交清冊並領款。



